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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洪信先生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10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9日至2019年5月1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0日的交易时间， 即上午9：

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9日下午15：00至2019年5

月1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6日

（七）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友谊路一号太阳纸业办公楼会议室。

（八）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36,712,68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209％。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36,501,28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127％。

（三）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211,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四）中小投资者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488,5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4%。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

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会议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

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236,698,2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

反对的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的股数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1,47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0326％； 反对的股数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67％；弃权的股数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的0.9607％。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236,698,2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

反对的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的股数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1,47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0326％； 反对的股数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67％；弃权的股数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的0.960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236,697,6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

反对的股数1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147,3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98.9923％； 反对的股数1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77％；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236,711,9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的股数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1,487,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9530％； 反对的股数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470％；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236,712,5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的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1,48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9933％； 反对的股数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67％；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六）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6.1�关于与山东圣德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48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9％；反对

的股数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0％；弃权的股数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1,48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8589％； 反对的股数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470％；弃权的股数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0.0941％。

表决结果：通过。

6.2�关于与上海东升新材料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236,711,1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

反对的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的股数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1,48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8992％； 反对的股数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67％；弃权的股数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0.0941％。

表决结果：通过。

6.3�关于与万国纸业太阳白卡纸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48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3％；反对

的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1,48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9933％； 反对的股数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67％；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4�关于与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48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3％；反对

的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1,48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9933％； 反对的股数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67％；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5�关于与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及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48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3％；反对

的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1,48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9933％； 反对的股数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67％；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236,712,5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

反对的股数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1,488,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9933％； 反对的股数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067％；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236,694,9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6％；

反对的股数1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1,470,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8.8109％；反对的股数1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1.1891％；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236,697,6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

反对的股数1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147,3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98.9923％； 反对的股数1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77％；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236,697,6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

反对的股数1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147,3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98.9923％； 反对的股数1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77％；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236,698,2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

反对的股数14,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1,47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0326％；反对的股数14,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0.9674％；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236,697,6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

反对的股数1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147,3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的98.9923％； 反对的股数1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0077％；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老挝120万吨造纸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236,698,2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

反对的股数14,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赞成的股数1,47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0326％；反对的股数14,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的0.9674％；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已经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刊登在2019年4月1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和文件。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会议上，公司独立董事孙蕴宝先生、陈关亭先生、罗奕先生分别作了2018年度董事会独立董

事工作的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赵永刚律师、黄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

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本次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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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奥马电器 公告编号：

2019-057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9年5月7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9年5月10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5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贷款展期的议案》；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以下简称 “光大银行中山分行” ）于

2018年5月10日签署了编号为ZS贷字5424002018011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光大银行

中山分行向公司提供人民币壹亿元的贷款，贷款到期日为2019�年 5�月 14�日。 同时，公

司控股股东赵国栋先生、公司全资子公司钱包智能（平潭）科技有限公司与光大银行中山

分行签订了相关《保证合同》 为上述债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钱包汇通

（平潭）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光大银行中山分行签订了相关《质押合同》为上述债务提供

质押担保。

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现决定与光大银行中山分行签订《借款展期合同》，对

本次借款中未还本金人民币1990万元进行展期，展期期限为1年。 在借款展期内，公司控股

股东赵国栋先生、公司全资子公司钱包智能（平潭）科技有限公司、钱包汇通（平潭）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继续按照原保证合同的约定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设立消费金融公司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参与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的

议案》，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12,600�万元与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

银行” ）及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徽酒” ）共同发起设立陇银消费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于2017年11月23日与甘肃银行及金徽酒签订《关于共同出资设立消费金融公

司的协议书》（以下简称“《三方协议》” ），后因公司经营情况发生变化，不再具备继续推

进消费金融公司的申报条件，根据《三方协议》及《中国银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

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监会令2015年第6号）的相关条款规定，公司决定与甘肃银行及金

徽酒协商解除《三方协议》，终止设立消费金融公司。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终止设立消费金融公

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2019-058）。

三、备查文件

1、《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668

证券简称：奥马电器 公告编号：

2019-058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设立消费金融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参与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的议案》，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12,600� 万

元与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银行” ）及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徽酒” ）共同发起设立陇银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筹，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

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消费金融公司” ）。 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18日在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 于 参 与 发 起 设 立 消 费 金 融 公

司 的 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2017-133）。

公司于2017年11月23日与甘肃银行及金徽酒签订《关于共同出资设立消费金融公司

的协议书》（以下简称“《三方协议》” ）。

二、终止本次对外投资的原因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80,288.074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0,

254.5616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3,763.1176万元，

因公司经营情况发生变化，根据《三方协议》及《中国银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

项实施办法》（中国银监会令2015年第6号）的相关条款规定，已不具备继续推进消费金融

公司的申报条件，公司决定与甘肃银行及金徽酒协商解除《三方协议》，终止设立消费金融

公司。

三、终止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审批程序

本次终止设立消费金融公司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

本次终止对外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终止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对设立消费金融公司项目投入资金，公司终止本次对外投资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对于终止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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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未达行权条件暨注

销股票期权的议案》，因公司2018年业绩未达到公司201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

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公司201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根据

公司《201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拟注销第三个行权期未达行权条件的股票

期权301.6888万份。 本次注销完成后，本激励计划无剩余股票期权数量。

2019年5月10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

成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50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对个别议案进行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于2019年4月

20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

场会议在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10日14时30分开始；网络投

票日期与时间：2019年5月9日（星期四）-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0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9日15:00-2019年5月10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谢晓博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侯旭律师、刁振宇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62,062,371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8.8152%。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名，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361,937,77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8.805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名，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124,6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99%。

（二）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共6名，代表公司股份22,348,905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1.7787%。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2人，代表公司股份22,224,

30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7687%；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4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124,6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99%。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建设年产12万吨高性能有机硅聚合物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361,959,2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9715%；反对股份

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006%；弃权股份10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之0.0279%。

（二）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362,043,8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9949%；反对股份

1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051%；弃权股份0股。

（三）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361,942,7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9670%；反对股份

1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051%；弃权股份10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之0.0279%。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四）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362,038,8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9935%；反对股份

23,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065%；弃权股份0股。

（五）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361,937,7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9656%；反对股份

124,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344%；弃权股份0股。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

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股份22,224,30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之99.4425%； 反对股份

12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之0.5575%；弃权股份0股。

（六）审议《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362,038,8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9935%；反对股份

23,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065%；弃权股份0股。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

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股份22,325,4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之99.8948%；反对股份23,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之0.1052%；弃权股份0股。

（七）审议《公司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361,942,7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9670%；反对股份

11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330%；弃权股份0股。

（八）审议《关于制订〈公司未来三年（2019-2021）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361,937,7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9656%；反对股份

23,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065%；弃权股份10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之0.027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

的股东；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5%股份的股东。 ）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股份22,224,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之99.4425%；反对股份23,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之0.1052%；弃权股份101,1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之0.4524%。

（九）审议《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361,942,77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99.9670%；反对股份

1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0.0051%；弃权股份10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之0.0279%。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侯旭律师、 刁振宇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513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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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10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9日—2019年5月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0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9日下午15:00� 至2019年5月10日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4、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6日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振华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71,072,253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0.3026%。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71,068,45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0.301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8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011%。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投票无中小股东出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

8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011%。

公司除董事薛超因其他公务缺席外，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代表出席或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各议案表决情况如

下：

1、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71,072,25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审议《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71,072,25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审议《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171,072,25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71,072,25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71,072,25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0股，弃权票 0�股。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审议《关于2019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6,004,82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0股，弃权票 0�股。

关联股东江苏苏化集团有限公司、王宇、苏州格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该项议案

表决，回避股数为135,067,433股。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审议《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71,072,25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0股，弃权票 0�股。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审议《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71,072,25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0股，弃权票 0�股。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9、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71,072,25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0股，弃权票 0�股。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0、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71,072,25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0股，弃权票 0�股。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1、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71,072,25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0股，弃权票 0�股。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公司独立董事王国涛、杨光亮、秦庆华、贾和祥向股东大会作

了《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颜强、王栗栗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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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获得中标公示后，公司还需与招标人签订书面合同，合同金额、条款等还需协商确定，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 日 ， 公 司 收 到 息 县 发 展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发 出 的 中 标 公 示（http://www.hngp.gov.

cn/henan/content?infoId=1557293569322863&channelCode=H760602）， 确认公司及联合体成员

为息县第三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一标段（EPC总承包）的中标单位。

一、中标结果公示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息县第三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一标段（EPC总承包）

2、中标单位：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人）、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成员）

3、中标价：7,674.17万元

4、中标工期：270日历天（包括施工图设计周期以及施工工期）

5、招标人：息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6、招标代理机构：郑州惠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7、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二、项目招标人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项 目 基本情况

名称 息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河南德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成立时间 2006年12月20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徐威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注册地 息县东环路南段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息县财政局 100.00%

主营业务

土地综合开发，高标准良田建设，土地整治流转，美丽乡村建设，市政工程，公共事业工程，土石方工程，房地

产开发经营，汽车租赁，广告设计制作及发布，城镇垃圾收集及处理，代表县政府对所属国有资产行使产权

管理，对所属国有资产收益进行管理，运用国有资产收益进行再投资，为企业介绍代理投资、建设项目咨询、

评估业务和企业策划业务。

2、最近三年招标人与公司的业务情况

公司与息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其签订合同。

三、联合体其他成员的基本情况及职责分工

1、联合体其他成员基本情况

项 目 基本情况

名称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3年6月24日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德民

注册地 郑州市惠济区文化北路298号

控股股东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主营业务

城乡规划编制；市政工程设计（燃气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除外）甲级；市政行业（城镇燃气工程）专业工程

设计甲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工程设计甲级；风景园林工程设计甲级；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甲

级；工程咨询；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乙级；石油天然气（海洋石油）行业（管道输送、油气库）专业工程设

计乙级；电力行业（变电工程、送电工程）专业工程设计乙级；环境工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水污染

防治工程）专项工程设计乙级；建筑行业（人防工程）工程设计乙级；工程造价咨询；工程招标代理；文物

保护规划工程勘察设计乙级；电子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土地规划乙级；压力管道设计；模型制作；检

测服务；办公用品的销售。

2、职责分工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为施工单位，负责息县第三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包括息县第

三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的采购、安装、施工、移交前维护、质保期内保修等工作；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为设计单位，负责息县第三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的设计工作。

四、中标项目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如果本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正常实施，将有利于增强公司在环境基础设施建造服务领域的竞争力，

继续扩大公司在河南区域的业务规模，将对公司当期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获得中标公示后，公司还需与招标人签订书面合同，合同金额、条款等还需协商确定，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具体细节以最终签署的正式合同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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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10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101层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赵岑女士

6、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9日~2019年5月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9日15:00~2019年5月10日15:00。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12人，代表股份801,

270,4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075%。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800,719,15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790%。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7人，代表股份551,3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单一信托八期信托合同〉信托期限延长等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01,256,4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3%；反对1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0,1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050%；反对1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5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关于出资成立融通-融宝集合资管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01,256,4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3%；反对1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0,1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050%；反对1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50%；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以自有资金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01,256,3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2%；反对14,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550,0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86%；反对14,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14%；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林晓春、洪玉珍

3、结论意见：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


